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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关于 2021 年国家奖学金 

评审情况的报告 

 

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： 

为确保国家奖学金真正实现效用，激励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

进取，东北大学认真研究制定国家奖学金评审管理办法，严格遵

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和规范的程序，组织开展评审工作。

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评审依据  

根据《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9〕19号）、《本

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》（教财函〔2019〕105 号）及《关

于下达 2021 年中央高校国家奖助学金名额的通知》（教助中心

〔2021〕38号）精神，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，东北大学依据《东

北大学国家奖（助）学金评审办法（修订）》（东大学服字〔2020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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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号），发布了《关于做好 2021年东北大学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

评审及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，对评审条件、原则和操作程序等

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，并召开东北大学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协调

会议，要求各学院严格按照文件要求，认真做好全校国家奖学金

评审工作。 

二、评审程序 

国家奖学金评审是一项政策性、导向性很强的工作，涉及到

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，我校的评审工作严格遵守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的原则，采取分级审核、逐级上报制度。具体评审程序为： 

（一）个人申请阶段：广泛宣传，将《关于做好 2021 年东

北大学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及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》精神落

实到每一位学生。由符合条件的学生本人向所在年级（或专业）

民主推荐小组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《国家奖学金申请表》。 

（二）民主推荐阶段：各年级（或专业）民主推荐小组严格

按照国家奖学金申请条件对申报学生进行筛选，推选初步人选，

报各学院（部）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进行审核。 

（三）学院初评阶段：国家奖学金的初评工作由学生所在学

院（部）完成。各学院（部）成立以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

（副院长）为组长，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、学生辅导员、学生干

事等担任成员的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，具体负责本学院（部）

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。 

各学院（部）根据申请学生的学习成绩及在校期间综合表现，

进行初步评审，确定符合条件的初选学生名单，公示后将国家奖

学金学生名单上报学生工作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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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学校审核阶段：学生工作处对各学院（部）所报材料

进行审核，并在校内予以公示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东北大学国

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学校将推荐名单及有关

材料上报教育部审批、备案。 

三、分配名额 

国家奖学金的名额根据教育部每年下达的分配名额，由学校

按各学院（部）学生人数实际情况进行分配。具体分配情况详见

附件 1。 

四、公示情况 

我校对国家奖学金的评审结果，进行校内范围为期 5 个工作

日的公示，公布专门的意见反馈和监督举报方式，广泛听取师生

的意见。本次评审结果经校内公示，无任何异议。 

五、评审结果 

经过个人申请、民主评议、学院初评和学校审核，并经公示，

我校共有 383名国家奖学金初审获奖学生，现上报教育部审查批

准。 

六、我校国家奖学金初审获奖学生基本情况的简要介绍 

经过个人申请、民主评议、学院初评和学校审核，共产生

383 名国家奖学金初审获奖学生。其中，2020 级 130 名、2019

级 135名、2018级 116名、2017级 2 名（五年制），兼顾了学校

各个专业。 

这些同学道德品质优良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

度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；诚实守信，刻苦钻研，拼搏奋进。在校期

间学习成绩优异,383 名学生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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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位于前 10%,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突出，均符合申报国家奖学

金条件。 

七、东北大学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意见 

东北大学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

评审办法》文件精神，扎实开展 2021 年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。

各学院（部）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申请，并根据参评人

数比例对申请学生进行了严格的审核。东北大学国家奖学金评审

委员会对学院（部）推荐的学生名单和材料进行了复核，并在学

校范围内进行了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各学院（部）评审程序规范，

推荐学生资格条件都符合要求，审查没有异议，同意徐传正等

383 名本科生（含秦皇岛分校）申报国家奖学金。 

特此报告。 

 

附件：1.国家奖学金名额分配表 

2.东北大学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10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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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国家奖学金名额分配表 

学院（部） 国家奖学金 

秦皇岛分校 112 

文法学院 9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3 

外国语学院 11 

艺术学院 7 

工商管理学院 21 

理学院 21 

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22 

冶金学院 24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2 

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29 

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4 

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26 

软件学院 28 

医学与生物信息工程学院 8 

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4 

江河建筑学院 7 

机器人科学与工程学院 4 

体育部 1 

总计 38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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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东北大学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

组  长：张国臣     

副组长：马天威  史学军    

成  员：徐长文  夏风云  吕昫光  赵丽娜 韩营颖  严立宁 

王  业 刘婉婷 吕志娟 贺  翔  孙  坤 亓红强 

聂国东 刘春风 王  帅  王  超 韩丰琨 严志刚 

诸善顺 万科含  许洪铭 杨  凝    

 

 

 

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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